
- 1 - 
 

 

南京医科大学康达学院文件  
 

南医大康发〔2023〕67号 

 

 

关于印发《南京医科大学康达学院学生学科 
竞赛管理办法》的通知 

 

各学部、部门、直属单位，附属医院： 

为进一步加强我院学科竞赛管理规范化，鼓励师生积极参与

高质量学科竞赛活动，培养学生创新思维和团队合作精神，提高

创新实践能力，结合学院实际，特制定《南京医科大学康达学院

学生学科竞赛管理办法》。 

现予以印发，请遵照执行。 

 

 

南京医科大学康达学院 

                                2023 年 6 月 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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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医科大学康达学院学生学科竞赛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学科竞赛是高校人才培养和深化创新创业教育改

革的重要环节，对培养学生创新思维和团队合作精神，提高创新

实践能力，促进学生全面发展起着重要作用。为发挥学部参与学

科竞赛的主体作用，激励师生积极参与高质量学科竞赛活动，促

进学科竞赛管理工作的规范化、科学化，特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大学生学科竞赛是指由政府部门、学校或其他社会

组织举办的、与学科专业教学关系紧密的大学生课外竞赛活动。

本办法所指大学生学科竞赛包括：由国家、省、市有关主管部门

及教育部教学指导委员会、企业或行业协（学）会、南京医科大

学、联合国科教文组织或其他国际学术团体组织的，且经学院认

定的，在校大学生参加的竞赛。 

第二章  学科竞赛的分类与级别认定 

第三条  学科竞赛按照级别分为 A、B、C三个等级： 

A 类竞赛：指由教育部、团中央等国家特定部委及由教育部

委托各学科教学指导委员会或国家一级学会主办的全国范围的

高水平竞赛，且列入《全国普通高校大学生竞赛排行榜内竞赛项

目名单》的赛事。 

B 类竞赛：指省级政府职能部门和由教育厅委托省级教学指

导委员会或省一级学会主办，或地区（如华东地区）举办的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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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竞赛活动，且列入《江苏省普通高校本专科生学科竞赛省级赛

事认定名单》的赛事。 

C 类竞赛：除 A、B 类竞赛以外的属于 C类赛事，包括南京医

科大学组织的全校性学科竞赛；未列入《江苏省普通高校本专科

生学科竞赛省级赛事认定名单》的省级及以上行业协会、学会举

办的赛事等。C 类竞赛由教务处统一认定，认定结果将在教务处

网站上公布。 

第三章  竞赛的组织与管理 

第四条  教务处负责学科竞赛等级的认定、审核及获奖项目

的表彰和奖励，每年根据中国高等教育学会、江苏省高等教育学

会发布的名单结合学部申请情况进行学科竞赛等级认定。各参加

学科竞赛的学部应落实学科竞赛工作负责人，具体负责竞赛的组

织、报名与参赛工作，组建学科竞赛教师队伍，为参赛学生提供

赛前指导、仪器设备、场地等。 

第五条  参加学科竞赛前，由参加学部填写《南京医科大学

康达学院学科竞赛申请表》报教务处审核、备案，未通过审核或

未备案者不予奖励。 

第六条  参加学科竞赛的学部，在竞赛结果公布后一周内整

理相关材料，并将纸质版和电子版提交教务处，包括：（1）主办

单位盖章的竞赛结果文件复印件；（2）竞赛获奖情况统计表；（3）

获奖证书复印件。 

第四章  竞赛经费的使用与管理 

第七条  学院设立学科竞赛专项经费，由教务处负责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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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资助 A类学科竞赛。教务处负责对经费进行分配，专款专用。 

第八条  经费开支范围包括：（1）参赛报名费；（2）竞赛差

旅费；（3）实验材料费。 

第九条  竞赛经费应由项目负责人严格按照学院财务相关

规定，在竞赛活动经费预算计划内合理使用，厉行节约。 

第十条  使用竞赛经费购买的非消耗性材料、设备等归学院

所有，使用学院经费制作的参赛作品，其知识产权归学院所有，

作品由承办学部、部门负责妥善保管，必要时应移交学院存档。 

第五章  竞赛奖励办法 

第十一条  参加 A、B类竞赛的学生，可申请认定选修课学

分。 

第十二条  学院按照《南京医科大学康达学院教学奖励办法》

核算教师指导学生参加各类竞赛的工作量和奖励。A 类竞赛认定

为国家级，B 类竞赛认定为省级，C类竞赛认定为市厅级，学院对

在 A、B类竞赛中获奖的指导老师，可作为教学方面的评奖评优、

项目推荐和教学型职称评审的重要依据。 

第十三条  教师指导同一赛事（含不同赛道）获得多个奖项

的，最多奖励两项。同一赛事、同一作品先后获得不同级别奖项，

按最高级别标准给予奖励。 

第十四条  竞赛类别为现场竞技类、团体类，指导教师奖励

按相应标准发放。竞赛类别为作品评比类、考试类、个人类指导

教师奖励按一定比例发放，其中 A类竞赛指导老师奖励全额发放，

B 类竞赛指导教师奖励按相应标准的 80%发放，C类竞赛指导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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奖励按相应标准的 50%发放。 

第六章  附则 

第十五条  本办法自颁布之日起执行，由教务处负责解释。 
 
 

附件：1.2022年全国普通高校大学生竞赛榜单内竞赛项目名单 

      2.2022年全省普通高校本专科生学科竞赛省级赛事认定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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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2022 年全国普通高校大学生竞赛榜单内竞赛项目名单 
序号 竞赛名称 

1 中国“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 

2 “挑战杯”全国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 

3 “挑战杯”中国大学生创业计划大赛 

4 全国大学生数学建模竞赛 

5 全国大学生化学实验邀请赛 

6 全国高等医学院校大学生临床技能竞赛 

7 外研社全国大学生英语系列赛-英语演讲、英语辩论、英语写作、英语阅读 

8 全国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年会展示 

9 中国大学生计算机设计大赛 

10 全国大学生市场调查与分析大赛 

11 
中国高校计算机大赛-大数据挑战赛、团体程序设计天梯赛、 

移动应用创新赛、网络技术挑战赛、人工智能创意赛 

12 全国大学生信息安全竞赛 

13 “学创杯”全国大学生创业综合模拟大赛 

14 全国大学生物理实验竞赛 

15 全国大学生生命科学竞赛（CULSC）-生命科学竞赛、生命创新创业大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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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2022 年全省普通高校本专科生学科竞赛省级赛事认定名单 

序号 竞赛名称 

1 中国国际“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江苏省选拔赛  

2 江苏省大学生知识竞赛 

3 “领航杯”江苏省大学生信息技术应用能力比赛  

4 江苏省高校大学生物理及实验科技作品创新竞赛 

5 江苏省大学生应急救护竞赛  

6 “学创杯”全国大学生创业综合模拟大赛江苏省选拔赛  

7 全国大学生市场调查与分析大赛江苏省赛  

8 全国大学生生命科学竞赛（江苏赛区）暨江苏省大学生生命科学竞赛 

9 江苏省大学生计算机设计大赛暨中国大学生计算机设计大赛江苏省级赛  

10 “外研社杯”全国大学生英语挑战赛（演讲、写作、阅读）江苏赛区比赛  

11 江苏省普通高等学校大学生化学化工实验竞赛 

12 江苏省大学生生物医学工程创新设计竞赛  

13 江苏省大学生程序设计大赛  

14 江苏省高校大学生物理与实验科技作品创新竞赛  

15 “外教社·词达人杯”江苏省大学生英语词汇大赛  

16 “外教社杯”长三角区域高校学生跨文化能力大赛暨全国邀请赛（江苏省赛区）比赛  

17 江苏省大学生职业规划大赛  

18 江苏省大学生就业创业知识竞赛 

19 江苏省高等学校高等数学竞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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抄送：南京医科大学康达学院理事会。 

南京医科大学康达学院党政办公室               2023年 6月 6日印发  


